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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在其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93 号决议中，决定设立禁止人的生殖性

克隆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以审议拟定关于谈判达成一项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

际公约的任务规定的问题，包括一份应加考虑的现有国际文书清单以及一份将在

公约内加以处理的问题清单。大会还建议于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

会一个工作组的框架内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2． 其后，大会在 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57/512 号决定中，决定第六委员会的一

个工作组应在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从 2003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举行会

议，以便继续第五十七届会议期间开展的工作。 

3． 据此，第六委员会于 2003 年 9 月 29 日在第五十八届会议第 1次会议上设立

了这样一个工作组，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成员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

成员国开放。委员会还选举胡安·曼努埃尔·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墨西哥）

担任工作组主席。 

4． 工作组在 2003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期间举行了 5 次会议。 

5. 工作组收到下列文件：其上一届会议的报告（A/C.6/57/L.4）；第五十七届

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57/569)；秘书处编制的资料文件订正本，其中除

了别的以外，载有关于人的克隆的相关国际文书清单（A/AC.263/2002/INF/1/ 

Rev.1）；哥斯达黎加提交的禁止一切形式人的克隆国际公约草案及对草案的简要

说明（见 A/58/73）；罗马教廷提交的文件（A/C.6/58/WG.1/CRP.1）。 

6. 工作组在 10 月 3 日第 5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工作组的报告。 

 

 二. 工作组议事记录 
 

7. 工作组在 9月 29 日和 30 日和 10 月 2 日第 1、第 2 和第 3 次会议上进行了一

般性的意见交流。主席编写了一份工作组一般性讨论非正式摘要，载在本报告附

件二内。摘要仅供参考，并非讨论的正式记录。 

8. 工作组在 9 月 29 日第 1 次会议上，还决定听取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教科文组织）代表的发言。 

9． 随后，在工作组内和非正式协商中进行了讨论。 

  拟定关于谈判达成一项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际公约的任务规定 
 

10．10 月 1 日和 2 日，工作组在巴特·韦恩博格先生（荷兰）的主持下，就审议

拟定关于谈判达成一项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际公约的任务规定的问题举行了

非正式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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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建议和结论 
 

11．工作组在 10 月 3 日第 5 次会议上决定将本报告提交给第六委员会审议，并

建议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继续审议拟订谈判的任务规定的问题，同时考虑到工

作组的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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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各代表团提交的书面修正案和提案 
 

  罗马教廷提出的文件（A/C.6/58/WG.1/CRP.1） 
 

  罗马教廷关于人类胚胎克隆的意见 
 
 

1． 罗马教廷十分赞成发展人的生命科学，同意采集人体干细胞，只要不是采自

活体胚胎，也就是所谓的“成体”干细胞。教廷还赞成把这些“成体”干细胞和

任何衍生物用于研究或治疗目的，只要这种使用不损害人类尊严，在治疗时，尊

重充分知情同意的原则。“成体”干细胞的采集、研究和可能的治疗原则上满足

这些道德标准，据今所知，这种技术也有很大的科学潜力。 

2． “生殖性”克隆和“研究性”克隆（所谓“治疗性”克隆）的差别仅仅在于

这一程序的目的：“生殖性”克隆是要把克隆的胚胎植入子宫内孕育婴儿。而“研

究性”克隆使用克隆胚胎的方式则是 终将于销毁。单单禁止“生殖性”克隆而

不禁止“研究性”克隆就是许可制造人类生命，而在将这种生命用于科学研究之

后予以销毁。然而，尚未植入子宫的早期人类胚胎已经是人体，有人的生命，作

为自主的有机体将充分发育成为胎儿。摧毁这种胚胎引起严重的道德问题，因为

这是蓄意扼杀无辜的人类生命。 

3． 罗马教廷认为这种人工制造人体胚胎的无性生殖大大损害了人类的尊严和

生命的尊严。我们不能以作恶的手段来行善。为了发展人类科学或协助贫困的人，

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会引起异议的手段，例如“成体”干细胞，另一种则

是普遍认为会引起严重道德问题的，例如“研究性”克隆，为慎重起见我们只能

选择不会引起异议的手段。因此，即使有人不同意克隆的人类胚胎不能算完整的

人，也仍然应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胚胎克隆。 

4． 罗马教廷认为，如果想要把禁止令只限于为生殖目的而进行的人类克隆几乎

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以研究为目的而进行的人类胚胎克隆将广泛存在，有可能

很容易地以人工生育的技术植入子宫内孕育成为胎儿。既然人的生殖性克隆受到

普遍谴责，只有完全禁止一切形式的人体胚胎克隆才能达到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

的目的。 

5． 此外，如果许可研究性克隆，为了有效，就需要大量的人类卵母细胞。罗马

教廷对这一点感到关切有几个理由。首先，这种过程需要妇女的身体作为卵母细

胞的储存库，而不考虑捐赠的数目和今后生育的能力。其次，对人类卵母细胞的

大量需求将会过份影响到世界上贫穷和处境不利的人口，产生一种新类型的不正

义和歧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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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的克隆将会鼓励发展为了科学研究或为工业研究和发展目的而进行的克

隆人体胚胎及其衍生物的交易。因此，这类交易不论是否属于商业性质都应明确

禁止。关于人类克隆的信息或技术不应给予知识产权。 

7． 教廷希望彻底明确地禁止以克隆方式制造新的人体胚胎的一切技术，包括体

细胞核转移、胚胎分裂和将来可能研制出的其他类似技术。禁止令的范围还应包

括单性生殖和以核转移方式制造人和动物“嵌合体胚胎”。 

 
 

2003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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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主席编写的工作组一般性讨论的非正式摘要 
 
 

1. 许多发言人重申支持继续审议这一议题。不过，大家关切地指出，大会讨论

这一议题已有两年，但进展有限。许多发言人强调，如何就推进这个问题达成共

识至关重要。大家还呼吁各国竭尽全力就谈判任务规定达成共识，以便尽快开始

谈判，以此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重要信号。许多人还支持在大会议程上保留这个

项目。 

2. 然而，一般性讨论继续显示出各国代表团观点的分歧。一些发言人赞成决议

草案 A/C.6/58/L.2 的提议，订立一项国际公约，禁止任何形式的人的克隆。有

人担心，医学和遗传学研究的发展尽管有治疗疾病的可能，但是也可能被用来侵

犯人权，损害所有人固有的尊严。有人指出，人类生命的尊严不容许拿人体胚胎

做试验，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在这方面，有人认为胚胎是人体的形成的 初阶段，

因此，为治疗目的而扼杀胚胎就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践踏。还有人还指出，人的

克隆把人贬低成为受工业生产和操作摆布的部件而已。 

3. 同样，有人认为，用于“治疗”或“实验”的目的进行克隆本身就存在风险，

如果捐献者是妇女，尤为如此。的确，人们担忧的是，对人的卵子的需求会格外

严重地影响到贫穷和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妇女，从而造成新形式的歧视。同样，

人们认为成功开发治疗技术的前景很有限，其价值令人怀疑，尤其是故意生产和

摧毁人体胚胎会产生严重的伦理问题。与此不同的是，有人倾向于进行成体干细

胞研究，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法，而且效果已得到验证。还有人提议，应

当鼓励各国将用于人的克隆技术的资金转用其他方面，如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获

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毒/艾滋病）、婴儿死亡率和发病率、饥馑和荒漠化

等。 

4. 有人还指出，部分禁止将克隆仅限于生殖性目的，将会禁而不止，因为这将

会造成混乱，行之无效，难以实施。同时也会造成胚胎被作为商品用于商业这种

令人不能接受的结果。相反，惟有完全禁止一切形式的人的生殖性克隆，才能达

到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的目的，才能更为持久。同样，一项总括性公约可以妥当

地容许使各国制定有关人的克隆的适当国内立法。 

5. 一些其他的发言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回顾到，工作组的任务限于拟定谈判

达成一项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际公约的任务规定。有人提请工作组注意到 近

关于克隆人诞生的消息，这项消息虽然未被证实，但它凸现了迫切需要在国际上

对人的生殖性克隆加以禁止。有人指出，对于人的任何类型克隆不制订具有普遍

拘束力的管制条例就等于是公开邀请某些科学家去进行那种所有人都认为是道

德所不容的、违反人类尊严的研究。事实上，有些发言人支持较小范围的禁止，

即只禁止为生殖目的进行的克隆，他们指出，他们的国内立法已经禁止了所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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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克隆。因此，他们支持范围较小的办法所根据的仅仅是实际的考虑：他们认

为那是在国际一级上达成共识唯一可能的基础。因此有人表示支持修订法德两国

的非正式文件，赞成以下这样一个谈判达成一项全面公约的任务规定，即一方面

严格禁止为生殖目的进行人的克隆，另一方面设法以以下方式对其他形式的克隆

进行管制，即让将来的缔约国选择，或是禁止或暂停这类克隆，或是通过国内立

法对它们进行管制。 

6． 若干其他发言人还说明了在国家一级上为管制为非生殖目的进行的人类胚

胎研究所展开的各种活动的情况，包括通过立法进行管制的情况。他们指出，允

许进行此种研究的决定是在展开了全国性的广泛辩论和内部协商过程之后作出

的，而且有关的立法对于保护胚胎规定了强有力的保障，譬如全国监测机制，同

时严格禁止为生殖目的进行克隆。有人表示，在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全国共识

并已经对胚胎研究制订了严格而有效的管制系统的国家里，应允许这样的治疗性

克隆研究继续下去。有些发言人还提到了治疗性克隆对于治疗疾病和改善人的生

活所具有的潜力；提到了 近国际科学界内发表的种种声明，表示支持禁止生殖

性克隆，同时允许治疗性克隆继续下去。有人指出，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各

国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信念的办法是 有可能成功的。这种办法还有以下优点，即

考虑到了其国内法仅仅禁止为生殖目的进行的克隆，但却允许在严格的管制下，

为非生殖目的进行研究，包括研究人的胚胎的国家的看法。 

7． 其他的建议包括商定一项一般性的谈判任务规定，以便开始工作，但不在这

个阶段规定将来公约的范围；呼吁暂时停止这方面的研究，但有人提出警告指出，

大会没有对国家实施具有拘束力的暂停令的权限。有人还建议工作组审议这个问

题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影响，特别是与性别、儿童和土著人民有关的影

响。 

 

—————— 

 


